	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申请办理流程图	乡镇审核（在15个工作日内，进行审核）
乡镇民政办入户调查
儿童监护人或受监护人委托申请



[bookmark: _GoBack]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
签署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》
不符合条件
向儿童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申请所需材料：1、父母情况证明（失联或死亡证明、残疾证明、重病证明、服刑在押证明等）。父/母失联的：由派出所查找后开失联证明并盖章；对因不具备查找条件的，由派出所出具《儿童失联父母查找情况回执单》后，采取“个人承诺+邻里证明+村（居）证实+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查验+县级民政部门确认”的方式，形成《儿童父母失联情况认定表》。2、乡镇民政办或社区居（村）委会入户调查后填写《入户调查表》、《邻里访问记录表》3、父母子女亲属关系证明、监护人与儿童关系证明。4、儿童与监护人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。5、儿童本人近期免冠相片（小2寸、3张）。6、银行账号（儿童本人姓名开户）。7、申请人填写的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》。8、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协议书》
符合条件
退回
不符合条件
申请条件：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、重病、服刑在押、强制隔离戒毒、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、失联、被撤销监护资格、被遣送（驱逐）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；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，另一方符合重残、重病、服刑在押、强制隔离戒毒、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、失联、被撤销监护资格、被遣送(驱逐)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。
符合
报县民政局审批
无异议
不符合
条件

